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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 

第 21 屆第9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115年 3 月 1 8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2 時 3 0分 

二、 地點：本會會議室 

三、 主席：莊瑛理事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:許家禎秘書長 

出席人員：呂紹禎常務理事、許清豪常務理事、陳啟發理事、許玉梅理事 

周家榮理事、吳永豐理事、顏柏恩理事、彭品維理事 

耿毓翔理事、彭建誠理事、吳文碩監事召集人、蕭莉月監事 

魏雨酬監事 

列席人員: 略 

四、 主席報告：略 

五、 會議決議： 

(一) 115年1月至2月經費收支報告表審查通過，儘速上傳主管機關臺北市

政府勞動局即時通備查。 

(二) 115年傑出勞工各科室推薦名單：財務科官昭毅、職安室謝燿聰、北區

分處葉雄森、技術科陳正宗、南區分處吳宜庭、教育中心蔣世昌、業

務科高芝鈴、企劃科李思悅、供應科莫明傑、供水科吳一平、東區分

處闕河景、總務科曾美瑛、西區分處鍾育茜、資訊室李嘉杰、水質科

朱美諭、陽明分處吳亮誾、展業科邱顯庭共17位會員。囿於本會「推

薦參選模範、優秀勞工、傑出勞工暨會務人員選拔及獎勵辦法」第六

條第二項第二款「當選名額至多不得逾16名」，惟渠等皆為傑出會

員，全體理、監事一致通過應予全部當選傑出勞工。為符合前揭辦法

規定，決議前16位當選者獎勵金以福利慰問費支應，第17位當選者以

公共關係費致贈會員禮金。 

六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七、 散會：16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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